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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河管桩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银河管

桩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6月30日，该债权资产
总额为2661.6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2439.94万元，利息221.69万元。
债务人位于宁波市，该债权由宁波银河管桩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
市江北区慈城镇西门外（太平桥）的工业房地产设置抵押，其中土地
使用权面积27753平方米（约41.63亩），房屋建筑面积合计3692.9平
方米。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组织，并应具
备注册资本充足、资信良好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7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新黄氏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6月30日，债权总额
为5105.59万元，其中本金3496.61万元，利息1608.99万元。债务人
位于台州地区。保证人：黄明华、黄玉，最高保证金额5000万元；抵
押物：浙江黄氏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台州市黄岩区
西城街道西苑社区新天地华庭101－116号商铺，建筑面积共2861.67
平方米，最高抵押额7726万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社会信誉，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7日

（2019）浙0102民初5276号
陈连兵、杨玲梅、林正华、张学志：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裕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连兵、

杨玲梅、林正华、张学志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102 民初 5276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91民初39号

杭州琅荼空间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林成坤与被告杭州琅荼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191 民初 39 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催4号

申请人宁波崇威油品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

行为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号码为 40200051

30869005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崇威油品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行为杭州联合银

行西兴支行、号码为 40200051 30869005 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贰零壹玖年零柒月壹拾伍日，汇票到期日

为贰零贰零年零壹月壹拾伍日，出票人为杭州

安旺自行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诸暨市新河彩

印包装厂。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20 年 6 月 12 日起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 8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8601民初526号

叶建国：本院受理原告代郁诉你公路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 8601民初366号

钟建光、龙游建庆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黄安坤诉你们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8601 民初 3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85民初6619号

方宝善、王克勇、王正仁：本院受理原告周碧

泉为与被告方宝善、王克勇、王正仁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185 民初 66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方宝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周碧泉货款 46200 元。二、驳回

原告周碧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院

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955 元，由被告方宝善负担。款限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限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民事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82民初575号

汪志军:本院受理原告洪益彬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2020)浙 0182 民初 5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汪志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洪

益彬借款本金 10000 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

收取计 25 元，公告费 650 元，以上合计 675 元，由

被告汪志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破19号

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根据杨红军、陈信

江、杨国余的申请，裁定受理诸暨荣瑞针织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绍兴宏泰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诸暨荣瑞针织有限公司管理

人。诸暨荣瑞针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7 月 24 日前，向诸暨荣瑞针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绍兴市西咸欢河沿 28 号；邮政编码：

312000；联 系 人 ：王 俊 楠 13567500157 孙 飞 宇

1880675259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诸暨荣瑞针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诸暨荣瑞针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

络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诸暨荣

瑞针织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3破20号

本院已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

温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浙江瑞都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指定温州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管理人，浙江瑞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8 月 17 日前，向管理人温州法智剑企业清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温州市同仁恒玖大

厦 18 楼;联系人:徐细智，电话: 13017827077)申报

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瑞都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第十八

法庭(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512 号)召开。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浙江瑞

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应在本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等，并依法履行其他义务，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

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 0302民初4437号

袁昌影、唐立东:本院受理原告林兰花与你

们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

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

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2民初987号

吴林海:本院受理原告汪必武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 0302 民初 9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3民初3236号

谢炎武、高颂: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本案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 9 点 00

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

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808号

余利琴：本院受理原告陈雷诉你和郑伟

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

案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381民破68号之二

因债务人浙江三本车业有限公司的破产

财产已经分配完结，现该公司已无可供分配

的其他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终结浙

江三本车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

款的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裁定终结

浙江三本车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2669号

张美英：本院受理原告邵从平诉被告张

美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481 民初 266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张美英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邵从平货款

190000 元并支付自 2020 年 5 月 11 日起以未付

本金为基数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案件受理费 4100 元，减

半收取计 205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1470 元，

合计 3520 元，由被告张美英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522民初2824号

宁波奉化恒业五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长兴林地利勇白泥加工厂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不能直接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

1.被告给付原告货款 66770 元: 2.案件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本院定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长兴县人民法院泗安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天内。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破13号之一

2019 年 8 月 16 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申请人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浙江安

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玛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 年 11 月 13 日，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批准后裁定将本案交由本院审理，并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指定安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艾玛公司的管理人。后本院根据

浙 江 艾 玛 家 居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的 申 请 ，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裁定杭州正天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正天公司”)与艾玛公司合并破

产，并指定艾玛公司管理人担任正天公司管理

人。艾玛公司的债权人此前已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正天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前，

向正天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

街 道 胜 利 西 路 175 号; 邮 政 编 码:313300; 联 系 电

话: 1826726578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正天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 9 时 30 分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民初1966号

程学虎：本院审理原告吴志明与被告程学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

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上

午九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967号

秦思勇：本院审理原告朱刚与被告秦思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

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上午

十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破7-2号

本院根据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受理宁波余丰钢材有限公司申

请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18

年 7 月 6 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为中广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2020 年 6 月 24 日，本院根

据丁亚平、王旭通的申请裁定中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重整。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702破11-1号

本院在(2019)浙 0702 执 1513 号执行案中，发

现金华市华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 2020 年 6

月 8 日裁定受理金华市华通设备租货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指定浙江

创欣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

人通讯方式: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路 9 号

置信广场 13 楼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 0579 -83187997，15088200185。

金华市华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

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

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

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华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 2020 年 8 月 15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

市华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 9 时在本院汤溪

法庭第四审判庭(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金西大道

786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609号

王少佳:本院受理原告陈庆华诉被告戚建

栋、王少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被告王少佳公告送达

本院(2020) 浙 0782 民初 609 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戚建栋、王少佳于本判决生效

后 十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陈 庆 华 货 款 235625 元 及 利

息 损 失 ( 自 2020 年 1 月 9 日 起 按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计 付 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庆华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834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5484 元，由被告戚建栋、王少佳共同负担。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万润建

设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 年 06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
为 1226.86 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诸暨市，该债权由张月光、章
彩华、朱丁立、汪晓丽提供担保，诸暨万润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
诸暨市陶朱街道艮塔西路 137 号万润大厦第三层和第十九层房
产提供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资信背景，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 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3
电子邮件：huangxingd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温州天天虹纸业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天天虹

纸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 6月30日，该资产包
债权总额为1373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温州市等
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
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
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朝晖 联系电话：13806895662 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li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7日


